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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與討論，但卸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看我們對台灣社會研究所

具有的自我批判意識與初步的努力、反省。這只是一個小小的起

步。下一期，我們將接續著推出有關台灣都市及空間發展的專題。

專題設計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一大重點，但部不是全

部，我們也將刊登任何具水準之研究性論文及短論 Cnotes and 

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

一一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

台灣為案例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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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馬克斯主義>>及呂正惠<評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兩

文就是以這闡態度來從事評論的，我們也歡姐嚴謹的回應。

此外，劉們也將在嘗試錯誤中逐步建立健全的稿件評審制

度，以為在劃踐中建立健全的學術討論架構及風氣盡一份心力。

任何一篇文擱在本刊刊登之前，我們將請二位適當的先生閱看，

並寫下其嚴謹的評論意見，送回給原作者作修訂之參考，如果評

論意見無法為原作者接受，我們將集體討論決定文稿的取捨及評

論意見是否以短論的方式刊出(此時將同時刊出原作者的答覆)。

這種評審方式與制度的建立，及其權威性，只能在實踐中建立。

我們在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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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開發國家襄，...資本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否有

實質上的差異?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從資本主義台灣

(1953------1960) 及社會主義中國 (1953------1957) 的原始積累起程來尋

求一些解答的線索。本研究專注於爾地以工業發展為主要取向並

由政府來主導的資本累積策略。我們分別探討了土地改革在這個

累積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我們也探究其它控制及榨取資本

的制度工具，比如課稅與強制收購、市場控制、以及工資、價格

與所得政策等。經由比較分析，我們的研究或許能對“資本主義"

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可行性及代價提供一些深入的見解。

乍看之下，拿台灣與中國大陸做比較，似乎隨意而草率。因

為，不僅在地理位置上，社會主義中國具有典型的大陸性格，而

且從五0年代開始，它追求一種蘇聯式政府主導的工業發展策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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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長久以來，又始終不與國際市場打交道，外國資金也一直很

難進入。反觀台灣，在美國的監護與六量的援助下，熱切追求的

是資本主義式的發展，從五0年代的進口替代工業，進而到六0、

七0年代開始進入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兩地比較，一開始，台

灣就享有高出甚多的個人所得，農業生產力又遠優於中國大陸，

經過日本千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後，商業化的程度也比較高。此外，

雖然土地改革在兩地的原始累積過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引導農村階級結構轉變的社會動力部迎然不間，台灣是由政

府向地主收購土地(從上而下的改革)旦中國大陸則以動員畫眾的

方式將地主的土地充分分配(由下而上的改革)。

「即使有這些差異，兩地的政府都是以動員農業剩餘的方式扶

植都市工業。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是政府而非市場中的企業家，

塑造了整個工業發展的骨架。消除地主及更新土地所有權制度，

都是兩地政府用以掌握、導引農村剩餘..，以利工業發展的手段。

海峽兩岸的決策者都運用了一系列有封電站無形的制度工具，來組

控人口流動，將剩餘移轉到策略性的工業，並抑制個人的所得和

消費水準 o 本文的研究重心就在分析這些原始積累過程中所運用

的制度工其~

兩地積累策略的比較，明確地點出兩者的共同點，有助於我

們瞭解其積累過程的本質和限度。過去，不論是批評者或支持者，

常拿兩地的發展經驗來評比，並將其視為極端不同的模式。本文

的比較將指出，既有文獻中關於“發展"的分析架構，實在有重

新構思的必要。我們無法同意像薩米爾﹒艾敏(Samir Amin, 

1983) 等作者的觀點，認為在社會主義式和資本主義式的工業化範

型間，存有像萬里長城般牢不可破的壁壘。本文要強調，這兩個

晚開發社會在原始積累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實在具有相同的核

柯志明， Selde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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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也必須從“廢墟中......由動員現有的勞動力開始"

(Bukharin,1979 : 129) 。

〈數年後，在“新經濟政策"的中期，布里歐布拉辛斯基又再

度提起如何在落後及被隔離的狀況下擴大再生產的問題。布里歐

布拉辛斯基 (1965 : 84-85) 的論點是，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要從

社會主義部門(國營企業)如何剝削私人部門(小農)的這個角

度來著手。其主要的方法就是國家壟斷工業產品與農產品間的交

易，也就是說，經由兩部門間不等的交易條件和課稅來達成。》
雖然馬克斯和布哈林都強調農業部門的無產化，但是對布里

歐布拉辛斯基而言，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中J已鵡不是農民的無
J 

產化 (dispossesJion) ，而是如何榨取他們的財宮，..並將其移用於
機械化與工業化的這個積累過程。

布里歐布拉恃斯基在比較英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社會主

義的原始積累時h 發現兩者發展的時序不同，于以商業資本主義為

基礎的資本主義問原始積累，是先於資本主義的主產"，而“社會

主義的原始積累挪是與社會主義轉型及社會主義經濟的積累同時
1 、~

進行" 0 0 布里歐布拉辛斯基認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工

業發展是自發怪他形成，採漸進地方式，不同於社會主義式的突

破性與計劃性地接展 (1965 : 80-83) 。

由於效法馬克斯將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英國)視為原始積

累的範例，所以前7里歐布拉辛斯基仍看不清晚開發國家，包括蘇

聯，在工業化早期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色。對所有的晚工業化國

。布旦歐布拉辛J!時)}:~進一步託:“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甚至可以在封建制度上尿的"

(1 965 : 80) ，“因為在封建制度中，商業資本會很自然地轉化成工業資本，而且，做為

1f本主是」車始積累之特欲的商業資本主義與封建制度益非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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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言，不論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先期商業資本的形成，在

創造工業化所需的物質資源上，只是個小角色，而且，晚工業化

諸國也無從透過掠奪或榨取殖民地的方式來累積資本。

〈財富的累積只是持續工業化與全面發展的一個必要而非充分

的條件。事實上，從晚工業發展的每一個例子都可以看出，不論

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主要有賴於運用政府的力量將

資源從其他部門，尤其是農業，移轉到工業部門。中國大陸和台

灣就是這種社會階級轉換和原始積累交互作用的佳例。〉

雖然任何國家的J經聽母世界經濟都有程度不等的關連，但本

文這個關於原始積累的研究，是以圓家經濟作為分析的單位。當
工業積累得以自足而不搞麼依賴從其它部門奪取資源，且工業
部門對國民產出的貢獻過超過農業部門時，原始積累的階段就告

結束。此時，非工業部門民負擔並不必然減輕，不過，隨著工業
的成長，從非工業部門立:尤其是農業，撞敢資源來助長工業的重

要要性自然就會降低。三心

確定原始積累的對台曰期則更為複雜。通常，當一個國家始

活潑地運用各種政策，..來動員並重新分配包括勞力在內的資源，

以追求自我持續的工業成長時，就是原始積累的開始。戰後復興

期(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是在 1949一1952) 雖然有高度的成長率，但

卻不可與其後的原始積累期混為一談。在復興期，高度成長率只

需些許的積累努力即可達成;更重要的是，假如缺乏政府主導的

原始積累，恢復期之後可能伴隨停滯或衰退(譬如一九二0年代

中期的蘇聯)。

雖然在這兩地，原始積累都立基鄉村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型以

及一小華工業勞工階級的形成。不論是中國大陸或台灣，剝奪農

民財產並無產化之不僅不是原始積累的動力，也未曾伴隨原始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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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發生。此外，市場及商業化的問題也非中心課題，相反地，在

原始積累的早期，兩地的政府曾費心地管制國內與國際市場的交

易行為。大陸與台灣兩地的經驗充分顯示出，立基於工業及農業

兩部門所有權及生產關係的轉型上，政府主導的資本積累過程，

而不是市場或無產化，才是角色。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國民黨統

治下的台灣，土地改革保留了家庭小農制;女陸則起先有意地排

除剝奪農民財產(及無產化之)的作法，以利土地改革，然繼之

則予以集體化並管制人口流動並限制農民離開土地。.......___"
台灣的土地改革，是將士也主的財富從消費支出轉到工業投

資，從鄉村轉至城市。政府將部份沒白日本殖民者的產業轉交給

這些地主，作為土地徵收的部份補償。原本存於工業與農業消費

與投資之間的資源爭奪戰，隨後也變成?家庭小農對抗城市工業

及追求工業第一之中央政府的局面。

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也是消除地去階級，然後代之以同質

性的自耕農階級。這種作法替後來的集體農業制鋪了路。集體化

下農民不但沒有遭到驅除，反而被綁縛於土地上，面對著城市工

業以及一意以榨取鄉村剩餘來加速工業化的政府 (Selden，

1985) 。由此可知，不論是布哈林的無產化和相隨的勞力動員或布

旦歐布拉辛斯基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透過操縱貿易條

件、犧牲農業的利益)這兩個概念，都不足以說明像中國大陸一

九五0年代和蘇聯(史達林的第一次五年計畫)這類社會主義國

家，在這個階段所使用的各種策略。

對布里歐布拉辛斯基而言，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需要政府積

極的介入，將農業部門的剩餘移轉到圓有企業中(布里歐布拉辛

斯基， 1965 : 83) 。理論雖異，但布里歐布拉辛斯基和布哈林所想

像的未來都是鄉村市場的擴大而非萎縮。依布里歐布拉辛斯基的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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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市場的成長會擴大剩餘(透過不等價的交換)從鄰村到國

有企業的移轉:布哈林則鼓吹自由市場的成長，並認為透過公平

交易(等價交換)不斷的擴大，會進一步刺激農業部門的成長

CPreobrazhenski , 1965:144; Cohen , 1971 及 Erlich， 1960) @。

事實上，兩人的預期都沒有實現，史達林的集體化政策走捷徑大

幅縮短了他們所想像的過程:政府對鄉村剩餘的移轉不是透過布

里歐布拉辛斯基所想的不等價交換和市場需求的擴張，而是藉由

充公、集體化的方式直接達成(Er1ich， 1950 : 75: Lewin, 

1986: Selden, i9~泊。(
一般人總認為:::毛澤東時期中國大陸所採行的i親農政策，

與史達林治下犧牲農村偏重都市資本密集之重工業的作法，迴然

不同。薩米爾﹒艾敏: (Samir Amin, 1981 : 9) 就會將中國大陸

的社會主義發展視憊行種成功地保護農民利益的類~，至於蘇聯

則只能算是一種國蒙主義 Cstatism) :同樣的，陳玉車也認為中國
大陸所實行的是斗種字萃的、各部門彼此合作的社會主義發展，
而台灣所推行的卻是工業部門剝削農業部門，偏袒都市的經濟發

展 (Yu-hsi Chen, 1976 : 1鈞一145) 。我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

中國大陸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農村的犧牲並不亞於台灣。我

們將集中探討兩地的政府如何將資源從農業移到工業，從鄉村移

@根據馬克斯的看法，價格會縫著“生產償格成本"調控，終王三資本皆坊齊一的報酬率;

但縱仗是這樣的均衡價格﹒也未必反映由..社會之生產所需的勞動受"來界定的價

值，因為，不同的產業，其資本有機結棋(資本/勞動比例)不同﹒不過，大家仍慣常

仗用等f質文挾這個字眼來指涉根據市場價格(尤其是Preobrazhenski'慣常所指的國際

市場價格)所完成的交易。反之，不等你交換指涉的乃是以壟斷或汁釣位格來分自己資派

的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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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都市，從個人及家庭移到圓營及國家所控制的機關，以追求資

本積累及由工業主導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究竟扮演了什

麼樣的角色，運用了那些特殊的策略。

2. 透視台灣與大陸的原始積累

〔在一九五0年代，兩地的政府都是透過直接、間接的課稅及

早的操控，怕
是(包括國院

接調在農業股

証主階級後、

正日增的農村

tiJ性的農產品

軒皇政府對農

持專到工業部

直制性的銷售

這兩種策略

「的剩餘導同
二次大戰的結束同時也終止了台灣受日台國際分工所塑造的

殖民經濟角色:“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台灣的農產品喪失了保

護下的日本市場，日本也大量減縮工業產品對台灣的出口。一九

五0年代，國府採行整套進口替代的標準措施，包括:進口管制、

復式j匯率及關稅保護。這些措施有效地保護7圈內的消費財市場

免受外國的競爭，保護色彩濃厚的外涯政策也有益於初級原料及

資本財的進口。一直到了 1960 年以後，由於資本主義式的積累已

經順利的開展，國府才放鬆進口替代的政策，開始鼓勵私人企業

出口向國際市場進軍 (Lin Ching-yuan, 1973:83) 。台灣自一九六

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 19 

0年代後，經濟的快速成長可以說是得力於打進國際市場及引進

外資，不過在原始積累期，外貿及外國投資部是受到限制的。

在 1953 到 1957 年間，中共首先控制了外商進入大陸市場的

各種管道，隨後取消了私人市場，這個分配資源及所得的制度工

具。除了一九六0年代早期有過短暫的例外外，一直要到一九八

0年代，中共才允許私人商業在控制下做有限度的擴張，同時大

幅擴充進出口並鼓勵外國投資(Sohng缸， 1984; Lardy, 1983) 。

在 1953 到 1956 年間，中共從事私人工業及手工業的集體化。在

1956 年完成現代企業的國營化。市場受到嚴密的控制。一些重要

商品的交易，如稻米、棉花及生產財等，都不再透過私人的交易

管道。其它服務業及消費者的選擇也受到限制。一九五0年代(原

始積累期)大陸投資率土好的主要因素是資源從農業部門到國有

工業的淨流入 (Lardy， lØ8~:S69) 。

〈台灣的肥料換穀和中國大陸的全面集體化是兩種國家統制經

濟在處理資源導引、資本累積及市場管制諸問題時所訴諸的手

段。兩者的特色都是原始累積伴同政府政、經權的擴大及鄉村地

位的從屬化一起進行。〉

3.從制度分析看原始積累

A. 台灣的土地改革和肥料換穀制

殖民時期 (1895~1945) ，台灣農業部門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

是地主和政府所有。農民為了納稅與地租，將近乎百分之七十的

稻米納為地租或出售，這是亞洲地區稻米商品化最高比率之一

(Kawano , 1941 : 124-25) 。農業提供了日本企業投資所需的資
源及地主階級對奢侈消費品的進口需求。地主階級和殖民政府攘

取了大量的農村剩餘，農村對工業產品的市場因而無法擴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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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殖民分工的政策下，台灣成為一個商業化的農業經濟體系，

而日本則維持工業壟斷的地位。

土改前，台灣的農業是掌握在地主手上，然並非以大農場的

形式行之。 1939 年，據估計，個農的人數約佔整個農作人口的二

分之一，耕作面積則近百分之五十六(參見〈五十一年來統計提

要} '1946 : 521) 。相對於在台日本農業資本家控制下不斷擴充的

大農場，台灣本地人的土地所有權，就長期而言，倒是傾向於零

散化。 1945 年，日人在台土地被充公後〈約佔耕地面積的百分之

二十一) ，剩下來的地主其地產面積多數不超過一公頃(Chen

Cheng, 1961; (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耍的。
對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而言，土改的原意是要防患鄉村地區

發生像在大陸那樣的動亂(陳誠， 196正 :.41) 。事實上，台灣的政

治穩定t校不受農村中那些不滿的個農的影響，倒是城市居民的

糧食供應問題才攸關緊要， 1947 年的三三三九事件，基本上就是一

個都市事件 (Keer， 1956) ，這與大陸的農民革命截然不同。

由於二二八事件後的鎮壓政策及強制性的穀物收購，已經

削弱了地主的力量，國府遂在美國的支持下，進行徹底的土地改

革 (Liu， 1975 : 76) 。雖然這次土改對整個台灣社會的影響非常深

遠，但是農業的成長率並未因而提高。 1920 到 1939 年間，台灣以

個農為主的農業產出平均年成長率是百分之四點二，在 1952 到

1960 年間，土地改革後，這個對應的數字也不過百分之四 (Hsieh

and Lee , in ]CRR Economic Digest Seγies， No. 口， April 

1960 : 41) 。

台灣的土地改革有助於政府對農村剩餘的支配利用，這點不

論就策略經濟或社會的角度而言，都具有特殊的意義。土改切斷

過去地主階級對鄉村剩餘的控制，並強化了一個自有、自耕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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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制之形成。為7解決大部份在公家機關服務，為數超過一百萬

的大陸來台人士的民生問題，及穩定市場的價格，國府掌握了大

量的穀物。一九五0年代早期，徵收的稻米數量每年大約在四十

萬噸左右，土地改革後，五0年代末期，這個數字上升到六十萬

噸。這些徵收來的稻米用以滿足政府部門及都市的需求、調節市

場供給抑低米價，同時出口以賺取外涯。基本上，政府仍依賴出

口傳統農產品賺取外涯來進口機器和工業原料(KUlO in Shen 

1974:117) 。

台灣的土地改革分三個階段進行。 1949 年，~、執行“三七
五減租"的計畫似這個構想在大陸撤退前曾經由擒顧問在四川

省的農復會上提出 (McCoy， 1971 : 22) 0 1951 年，國府又以自日

人手中沒收的主地，開始進行“公地放領" (Chem., 1961 : 63 ' 

307) 。到了 1953-:邱4 年，當國府規定農民自有時中蜘悶不得

超過三公頃，亦即所謂的“耕者有其田"後，台灣地主階級的時

代可以說正式結束令政府以約每年產值二點五個的價格向那些
大地主收購超過法限的農地，然後再以同樣的價相賣給沒有農地

或農地不足的農民。至於地主所得到的報酬中，百分之七十是實

物債券，百分之三十則為當時國營企業的股票，還些債券年息百

分之四，分十年本息攤選。土改後，自耕農的比例從 1948 年的百

分之五十六上升到 1959 年的百分之八十六 (Ch凹， i 1961 : 312) , 

土改消除了大地主階級並鞏固了小型自耕農的地位，使其成為今

後台灣農業的鐵衛。

當我們評價這項土地改革對資本原始累積的影響時，有三件

事值得注意:首先，雖然國府宣稱土地是以符於市價的標準徵

購，但是三七五減租已經使出租地的價格跌至 1948 年地價的短~

~(陳誠， 1961 : 310) ，而且在 1914 到 1943 年間，稻田的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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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是它年產值的四倍 (Ho ， 1978 : 66) ，因此，國府在以 2.5 倍

年產值收購這些農地時，顯然低估了，地價。其次，地主所獲得的

債券每年的利息僅有百分之四，而當時銀行三個月儲蓄存款的年

息就有百分之十六，因此，這樣低的債券利息無異於變相的強迫

儲蓄。第三，地主所獲報酬中百分之三十以政府股票抵換的部份，

除了台灣水泥中司外，其餘三種股票的市價都低於面額，而且台

灣紙業公司和台灣農林公司在 1957 到 1962 年間完全沒有紅利發

放(吳榮義，到971 : 150) 。因此，台灣這次的土地改革實質上也

是

1 

小自耕農，並倚之為台灣農業的干城。此後政府在農村所面對的

主角不再是地牢，而是零散的小自耕農司

由於課稅和沒收日人財產的結果，地主在台灣稻米產出中所

分得的比例，由一九三0年代的三分之一(Kawano ， 1941 : 

124一25) 下降到 1950 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土地改革又使這個比例

在一九五三年跌到百分之五，此後就一直沒有回升過。但是，在

土改後的一九五0年代中期，農民從其產出中所獲得的比例事實

上比一九三0年代還低了一點:一九三0年代，農民獲得的比例

是百分之六十七，但是 1953 到 1955 年間，這個比例平均只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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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六十二。原先由地主所得的部份，現在多數的轉到政府手襄
(見表于)。同樣的，上市稻米中，政府所估的比例也由一九五。

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五十五升到 1954-1955 年間最高的百分之七十

三(見表二)。

整個一九五0年代，政府緊扣住農民的消費，並將農村剩餘
~; 

轉到城市和工業部門中。一九五0年代鄉村每人的消費(以

1935-----1937 的幣值為基期)還是停留在一九三0年代的水準，而
農村的實質工資還下降了(李登輝， 1971 : 13) 。以 1953 年為基

台灣稻己草川穹的月青配表(1000 峙，頓時桂米)
分居己(%)

農民自售 稻米銷售率

時期 總產盆 地主， 農民 政府徵收
(%) (%) 

1931-35 1.229 34;1 65.9 40.7 74 

1936-40 1.304 31:5 68.5 43 74 

τ1950句55 1.571 8.4 62.2 29.5 11.1 50 

1956-60 1.858 4.6 67.7 27.8 13.6 46 

1950 1.422 16 57 27 6 49.29 

1951 1.485' 12 62 26 11 49.43 

1952 1.570 自 65 27 13 51.11 

1953 1.695 5 65 3日 14 51.39 

1954 1.695 5 61 34 13 50.00 

1955 1.615 5 63 32 11 45.98 

1956 1.790 5 66 29 12 45.98 

1957 1.839 5 66 29 12 46.09 

1958 1.894 5 66 29 13 46.56 

1959 1.856 5 67 28 13 45.37 

1960 1.912 4 71 25 17 45.75 

Source: Grain Statistics in Taiwan. 1966, Taiwan Food Grai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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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60 台灣‘農業部門

銷售比例、實質資本淨外流及總產量

表

柯志明， Selden 

期， 1960 年的 GNP 指數是 260 '但是農民的購買力卻只有

106 (Su in Yu , 1975 : 57) ，與一九三0年代比較，農業資本的

淨流出在一九五0年代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五(李登輝， 1972 : 

10-13) 。事實上，土改最大的贏家是政府。

如果平均每人擁有農產品的數額，可決定農產品的銷售比

例，而該比例又能反映農業剩餘外流的程度，就如一些經濟學家

所堅持的:落後國家的發展瓶頸是科技落後和商品化不足;那

麼，台灣在一九五0年代的經驗無疑興起抵觸。起碼就有兩件事

實顯然與這個理論模型不符。第一、在 1952-1960 年間，農產品

的銷售比例相當穩定(大約百分之六十) ，但是農業部門資本的淨

外流卻上升得非常快，並在 1953一1954年間達到最高點(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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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59 

100 

61 

86 

58 

92 

59 

9是

63 

106 

55 

97 

56 

142 

60 

128 

59 

102 

銷售率(%)

實質資本淨外流

(百萬元) * 

總生產指數

(1952 : 100) 
l37 136 ]36 128 121 111 112 112 100 

Sources: Lee, 1972, . Appendices 4 and 6. 

i-1937Yen. 

是業資本外流的增加與農產品的銷售丘

解釋是:政府採取了某些策略，將晨

到國家手襄。第二、在一九五0年代
力日，但是農產品的銷售比例卻保持相

生產物多，購買商品的少，結果商叫

喊長。當時的台灣經濟是將高度資体

物物交換制的鄉村農業結合。台灣題

鄉村生產者物物交換為中介的工農分工體制，使得坎量的資源在

犧牲農村福利的情況下得以移轉到工業發展上。〕

在 1953-1960 年間，台灣的原始積累主要是奠基於政府對農

村的物物交換制，一方面限制了農村的市場機能，另一方面將大

量的農村剩餘移轉到城市和政府手襄。農村商品化的遲滯伴隨農

業剩餘的大量外流，產生了一個政府主導的原始積累以及犧牲農

業和農民福祉來換取的工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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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政售銷米時臼d布響，

A口

3/1 
(%) 

2/1 
(%) 

農民自當

(2) 

從.錯售額

(1) 
時期

1952 

55.34 

55.34 

53.43 

21.84 

24.43 

12.71 387.713 

393.083 

428.788 

496.324 

533.939 

89.095 

16日.675

196.035 

225.168 

207.268 

700.650 

733.933 

802.486 

843.596 

847.553 

1950 

1951 

58.83 

74.34 

63.28 

53.30 

Source: Grain Statistics in Taiwan, 1966. Taiwan Food Grain Bureau 

63.16 

61.78 

60.93 

72.22 

26.69 

26.25 

37.08 

26.70 

28.96 

24.46 

28.54 

22.44 518.739 

519.785 

535.347 

544.847 

513.164 

466.247 

173.935 

215.568 

226.923 
25 1,6<;6 

243.880 

324.392 

775.177 

821.352 

847.599 

88 1,905 

842.211 

874.7.再8

1953 

1954 

1957 

1960 

1958 

1959 

1955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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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市場控制及集體化政策

如同台灣，中國大陸政府主導的原始積累也是始自土地改

革。土改消除了地主階級並強化政府相對於眾多獨立小農的地

位。大陸於土改後，接著在一九五0年代初、中期採行一連串的

策略，限制並進而有效地消除農產品的自由交易，建立強制性的

銷售配額及控制農民的消費。個農及小型自耕農在 1947-1952 年

間的土改，獲益不少。但是， 1953 年後，由於政府措施取代了傳

統的市場制圖，農民喪失了從副業及小型商業而來的重要所得

(費， 1957 ;束。Jlr悶， 1982) 。終於，在 1955-:1956 年間，大陸開

iy 

l 
:~ 

累積的影響。|

土地改革悄除了地主、個農、自作農以及儷農這些階級，代

之以同質性的小自耕農。在一九四0年代末期 k一九五O年代初

期，土士也改革加上經濟的復原使貧農有較多的糧食得以改善生活

水準，同時， :政府也從地主手中奪取了大量的農村剩餘。李皮

(Lippit, 197哇: 123)曾經估計，土改在 1952 年為中共的國庫增加

了 50 億人民幣的收入，占當年 113 億淨投資額的百分之四十五。

緊接著經濟復原期 (1949-1952) ，中共當局一方面追求快速的工

業化，另一方面則透過工商業的國有化，及農業、手工業的集體

化來繼續社會、經濟的改造工作。第一個五年計畫 (1953-1957)

的動力有賴於加速農業剩餘向工業及城市的移轉。中共政府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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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原始積累主要依靠低價強制收購農產品。該手段乃伴隨著政

府對農村市場活動之管制而生。除了農民生存所需外:中共政府

擅取了將近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農村剩餘 (FKHP， 1955 : 

579, Shue 1980 : 235-45; Oi, 1983) 。

由於高度的人口壓力和僅夠維生的生活水準，中共當局無法

進一步壓低消費水準來大幅提高政府從農業部門所獲得的剩餘。

人口快速成長的壓力，也使中共無法再忍受農業產出的停滯。面

對無從節制的人口成長，中共尤需創造更大的農業剩餘來支持其

工業化。九三

1955 年的春、夏雨季t眼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難以達成，

中共領導內部的分歧日益表面化。這個計劃原本預期糧食產出的

年成長率是百分之四點表:本;但在 1953-1954 年間，這個數字只有

百分之一點七，換句話說法在剩下來的年度裹，糧食的年成長率
必須達到百分之六點五才能完成計劃的目標 (Walk肌 1966 : 

25) 。

中共當局在擬定加速成長及積累的方案時，必須面會兩個難

題:第一，如何快速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卻不用採行高成本的農業

機械化;第二，如何使政府對農村剩餘的控制達到最大，用上挖

注於工業發展，尤其是五年計劃重點下的資本密集重工業。對於

這些問題，中共所做的制度性選擇是“加速盒體化"。在
1955一1956 年間，這個政策以驚人的速度全面達成。

從原始積累的角度來看，集體化的本質其實就是政府對農村

剩餘的動員和控制。過去一億農戶對農穫的控制權，現已轉移到

政府轄制下為數少得多的集體農場手上。這使得政府更易於掌握

農村剩餘的消費 CSelden， 1982; Friedman et al月]將出版)。經
由集體化、加工過程的集中化及公營、農村市場活動的壓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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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遷徙自由的取消等，個別村落對集體合作社及政府的臣屬關係

日益加深。相對地，農民(及村落)與市場之問的種種關係卻受

到壓抑 (Solfnger， 1984 : 179-92; Selden, 1982) 。簡言之，中共

當局透過切除市場與社會、經濟及文化諸種連結的關係，將農村

與其它俾刃有的民俗性和地域性的關係網路隔絕開來。集體化正是

這個過程的一部份。 1956 到 1957 年，這個孤立農村的政策完全達

成。這當中，農村的手工業及商業從民間的商人、技匠及小販轉

到集體化的國營企業手襄;除了透過集體化及政府的管道外，糧

食、棉花及其它商品的買賣皆屬非法;二工業的產品事實上也完全

透過這些管道銷售到農村;還有過去傳統市場(比如在廟會節慶

時動輒吸引上萬趕集人)的經濟、文化功能也不復存在 (Perki悶，

1966 : 14; Solinger, 1984 : 157一205;fmdman et al，即將出
版)。也57 年時，零售業中私營的部份已經降到百分之二監七({偉

大十年) : 40) 。

集體化之後，中共當局得以加速J資本積累和壓抑消費。

1955-1956 年間，中國大陸的資本積累率一一國內資本形成毛額

對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一一從百分之二十二點九增加到百分之二

十六點一，到了 1959 年大躍進的顛宰，這個數字更上升到百分之

三十四(見表四)。集體化、強制性的統購政策，再加上市場的控

制，使得中共當局在一九五0年代末期將資本累積提升到一個前

所未有的額度。正當其時，中國大陸也進入了飢荒期:這個大躍

進下的禍果，奪走了二、三干萬農村的生命(Ashton et al : 

1984) 。

根據彼得﹒施朗 (Peter Schran)對中國大陸第一個五年計劃

的詳細研究， 1953 和 1954 年，大陸平均每年來自農業部門的資本

淨積累是十三億人民幣。集體化施後，這個數字增加到三十餘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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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中國大陸積累率 (1952-1959)

年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積累率 18.2 22.4 23.5 22.9 26.1 24.9 33.9 43.8 

Sources: Yang JiaIlbai , 1957 : 51; 1980 : 24. 

九。政府的投資中只有百分之七點八撥給農業(Yang and Li , 

1980 : 190; Lardy, 1983 : 130; Chen, 1974 : 92) 。

我們已經指出，台灣和大陸的原始積累過程有許多令人吃驚

的共通處。兩地都是藉土改轉變了農村階級衝突的基本特質:地

主個農的矛盾。土改的結果使兩種階級都不再存在。兩地原始積

累的手段，也都導致農村與城市、農村生產者與城市工業這些部

門問衝突的惡化。關於將農業剩餘轉移到城市工業，台灣和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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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稅收中的份量，顯然是大幅提高了(見表六)。一九五0年代

早期，農業稅在台灣的資本積累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195哇年，政府徵收稻米中的百分之十四，或台灣稻米產量中

的百分之四，是以低於蔓售價格二分之一的官定價格買進(在

1952-1958 年間，這個比例平均是百分之四十七) (Rice Revz"ew 
JCRR, No.鉤， April 1964) 。廉價收購稻米，事實上就是一種隱

藏的土地稅，其值幾近真正土地稅的之分之一(見表五)。

在中國大陸，以農業稅方式徵購的糧食數量大致維持穩定:

1952 年是一千九百四十萬公噸.1957年也不過一千九百七十萬公

噸，惟農業稅在整個稅收中的比重卻從 1952 年的百分之二十七降

到 1957 年的百分之十九(見表七) 0.... 

雖然農業稅在國家積累中的重要f生降低，中共當局透過強制

收購糧食、棉花及其它商品的策略 i 將農業剩餘由農村轉到政府

手上的數額卻不斷增加，從 1953 年的氏百二十萬人民幣 '1956 年

的一千三百三十萬人民幣，到了 1951年變成一千五百六十萬人民

幣(見表八)0 。就 1952 到 1957 這段時期而言，中共當局以低

價向農民收購的金額是同期農業稅的四倍。往後的數十年間，這

個強制收購的重要性還不斷的增加。

在 1952-57 年間，中共政府由農村徵得的穀物中百分之三十

八點九來自土地稅，百分之八十一則來自強制性收購。對照之下，

。Ishikawa以 1952 年為基期，厚、因是，在一般均衡條件下，有一個真實的價格(等領交

挨)可以反映生產的真正本(Ishikawa， 1967' 321. 323) 。在以 1952 年為基翔的情況

下， Ishikawa吾吾歧，農業部門有資本的淨流入。不過，正如我們在下一節將指出的，以

1952 年做基翔實在值得商榷。然而， lshikawa以人民幣幣值顯示的資料，的確可以反

映出每年資源、透過各種管道(市場、課稅、政府收購)流通的比例。

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 33 

表六

台灣的農業稅(單位:百萬新台幣)

年 農業稅 非農業稅 總稅額 農/總(%) 非農/總(%)

1938 31.3 68.7 

1939 25.8 74.2 

1940 20.6 79 .4 

1952 292 407 699 41.8 58.2 

1953 466 430 896 52.0 48.0 

1954 519 545 1.064 48.7 51.3 

1955 578 849 1.427 40.4 59.6 

1956 555 862、 1.417 39.2 60.8 

1957 637 1.001 1,638 38.9 61.1 

1958 631 1,047 1,728 39.4 60.6 

1959 671 1,281 1,952 34.4 65.6 

1960 876 1,427 2,303 38.0 62.0 

Sources: 1. Abstγαct 01 Statistics iγl Taiwα:11， 1895-1945 , 

1946, Provincial Government. 

2. Taiωan Statistical Handbook, 1965, p. 96. 

台灣在 1952-60 年間，政府所徵得的穀物中百分之十三點四來自

前者，來自後者的部份也只有百分之十二。(見表九)

中共之所以在 1953 年未引入強制收購糧食的政策，是因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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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五年計劃對穀物的需求劇增，而中共當局愈來愈難在市場中

買到平價的糧食。 1952 年，中共透過市場購得了農村百分之七十

二的糧食剩餘，但是到了次年，由於需求增加導致糧價的上升，

農民消費以外的餘糧賣給政府的比例僅及百分之五十五(見表

八)。同時，農民與城市工人在所得及發展機會上的差異，也導致

農村人口迅速地向城市外流，因而更加惡化了糧食供給的問題。

因此，一九五0年代中期，中共一方面加強對農村剩餘的控制，

另一方面則設法阻止人口向城市移動。集體化政策以及嚴格執行

的戶口制度，終於在工9時年左右遇止了農村人口的外流。但是城

鄉的差異並未因而改善孔，這些政策以及接下來的一些措施，反而

擴大了城鄉的差異。

1955 年發生了糧食，借機，中共當局更加厲行糧食配給的政策

(Walker, 1966 : 26):。當中共強制性的收購，從 1953 年佔農村剩

餘外流的百分之四十一犬幅提高到 1954 年的百分之五十七後，嚴

重的糧食短缺問題，完其在 1955 年的春天產生了(見表八)。在

這時，農村剩餘透過自由市場外流的比例，也由百分之四十五降

到百分之二十八。透過自由市場的穀物交易額，由一九五0年代

初期每年七、八、百萬公噸降到 1954-1955 年的二、三百萬公噸

(Lardy 1983 : 17) 01954 年政府甚至徵收了原本應該讓農民留下

來做為食物、種子及飼料之用的糧食(Walker， 1966 : 26) 。面對

吃不飽又滿控怒火的農民，中共只好一方面在城市實行糧食配

給，另方面則力阻農材人口向城市移動。然而中共始終沒有放棄

它野心勃勃的工業化目標。強制收購和城市配給制不過是一體之

兩面。政府現在取代了市場，提高了它對農產品勞力及農民人口

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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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形的移轉

A. 台灣的肥料換穀制及交易條件的操縱
台灣的政府主要以肥料換穀制來取得所需要的穀物。一九五

0年代政府所徵收的稻米中，百分之六十一來自這個交換制(見

表五)。政府壟斷了化學肥料的生產、進口及分配，要求農民以稻

米或其它穀物來換取定量的肥料。這個交換制是建立在不平等的

交易條件上|。在 1954-1960 年間，台灣以稻米計算的肥料價格相

當於進口f.格的一點七到二點九倍(見表十)。要瞭解這個交換

制，我們、旦要瞭解國府壟斷了肥料的進日，..同時也要知道它壟

斷稻米的出口。一九五0年代，台灣稻米的出口價大約是政府收

購價的二蚓二到三倍，而政府收購價又只及國內批發價的二分之

一左右。祖這同時，稻米的出口價大約是等量肥料價的二到三倍

(見表十川

1959 年國府由肥料換穀制所得的利潤相當於十七萬噸的稻
米，約為這個交換制下成交之稻米總擎的百分之三十五

表十一

台灣農業部門實質資本之淨外流(百分比)

年

1951-1955 

1956-1960 

1936-1940 

有形的移轉

57.8 

39.7 
94.9 、

Source: Calculated from Lee 1972 : 11-12. 

無形的移轉

42.2 

60.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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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moto, 1968 : 34) 。從 1954 到 1960 年間，國府將徵得稻米

中的百分之二十四用以出口賺取外涯。從肥料換穀制中，國府每

年所賺取的利潤是一千零五十萬美元 (Rada and Lee, 1963 : 
30) 0 0 1952 年，從進口肥料所賺取的利潤就占了該肥料換穀利潤

的百分之九十二(L間， 1972 :表四十五)。
在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的農業剩餘主要是透過地租的方式外

流，但是到了 1950-1955 年間，課稅成為這些剩餘主要的外流管

道。 1955 年後，無形的移轉，主要是透過肥料換穀制，取代了前

者，成為國府獲取農村飄餘的主要手段(表十一)。

都市人口的成長提高了對農產品的需求，而首當其衝的就是

糧食。廉價而穩定的糧食供給，對維持低勞動成本攸關緊耍。在

台灣，政府將徵得的稻米，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價格

出售，來降低城市居民的糧食支出。如果以 1935-1937 年間為基

期，整個一九五0年代的農產品價格，低於一般物價水準達百分

之三十，稻米的價格與一般物價的差距則有百分之四十 (Hwei

Ran Wu, 1970 : 54 ， 6才)。

台灣的農產品從 1953 年開始，大幅的滑落，一直到 1959 年，

才恢復原先的水準。台灣的農產品在日本殖民時期的不利處境，

在光復後的十年間並沒有獲得改善(Lin， 1973 : 61) 。透過低廉的
糧食與勞力供應，農業部門對往後台灣勞力密集的工業化大有貢

獻。

一九五0年代台灣工業工資上漲的速度比農業所得還快。到

@丈濟增(Shi chí-tseng) 也有類似的估計。在 1958-1966 年間，國府每年從肥料換敘制

Nr獲符的淨利潤是一于零八十五萬美元(Shí ， 1969 : 65) ;詩文穹的估計則為二千九百

耳其三泛美元，近乎Rada 與李登輝估計的三倍多 (Hsu， 196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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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工業部門實質工資的水準己經較 1952 年提高了百分之

四十，而同期農業部門的實質所得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五(表十

二)。實質工資雖然提高，但是比起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

仍然低了三十七個百分點。農業部門也是如此，農業實質所得的

提高並沒有想上生產力增加的速度。

B. 中國大陸交易條件的操控、低工資與低糧價的政策
乍看之下，中國大陸的價格與台灣迴異:政府對貿易條件的

表十二

1952呵1957 中國大陸之零售價、實質工資、勞動

生產力及交易主條A件~雇的員指數

年
農產品 零售價2 農業部門

交易條件1 實質工資1生產力4 質質所得3生產力5

1952 100 100 100 、 100 100 100 

1953 112 103 108 ..ζ112 104 101 

1954 114 106 110 117 105 101 

1955 112 106 113 123 114 108 

1956 116 106 129 138 117 111 

1957 121 . 109 132 161 118 110 

Sources: 1. Lardy 1978 : 173. 

2. Ten Great Yea衍， 1960: 173. 

3. Teη Great Years , 1960 : 216回

是.Chen 1967: 488-498. 

5.Wong 1973 : 263. Teη Great Years , 129. Hou in Eckstein 1968 : 

345. 

N ote: Real wages (income) is caIculated from (nominal wage) - (retail 

price 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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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有利於農業部門。 1957 年的農業價格指數是一百二十二點四

(以 1952 年為基期) ，而鄉村地區工業產品的價格指數只有一百

零一，這顯示了農產品價格相對於工業產品的價格多漲了二十點

五個百分點 (Lardy， 1978 : 177) 。雖然從 1952 到 1957 年，糧食

的收購價格指數降到九十五點六(仍然以 1952 年為基期) ，整個

來說農產品較諸工業產品仍享有相對的利益(Chou， ~966 : 

652) 。

但是，如果我們將分析延伸到一九三0年代，我們就能看清

這個相對價格的真象。以 1930一36 年間為基期，農產品對非農產

品的價格比，在 1957 年只有百分之九十七。至 19月2 年，較諸戰

前的水準'農產品價格相對於工業產品價格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La吋， 1983 : 102) 。一九五0年代，上述農產品的相對價格始
終沒有恢復戰前的水準(Jen Pe, 1958 : 52) 。換句言說，不利於農

業部門之交易條件的操控，仍是中國大陸建立社會主義資本積累

的主要礎石之-0:..:

在 1952-57 年間，大陸工業部門工資上漲的速度遠較勞動生

產力的增加慢。雖然如此，工業部門相對於農業部們在所得上的

優勢卻增加了。從 1952 到 1957 年，農業部門的實實所得增加了

百分之十八，也就是說，平均每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卡因且工團笙

部門的工人和僱員其實質所得卻增和了百分之三十二，也就是說

相當於每年增加百分之五點三，幾乎是農業部門的兩倍(見表十

三) 01952 年，都市對農村的個人所得比是一點八，到了 1957 年，

這個數字提高到二點一 (Lardy， 1978 : 179) 。往後的二十五年，

這個差距始終是有增無減。

大陸和台灣一樣，政府都是透過壓低農業所得及工業工資來

獲取相當的剩餘進行對工業的投資。相同的政策為都市勞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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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1952-1960 台灣之米價、工資‘勞動生產力及

交易條件的指數

年
農產品 台北市 工業勞工 農業勞工

交易條件3* 之米價4 實質工資2 生產力z 實質所得1生產力2

1952 100 100 100 100 155 

1953 100 1是7 110 125 102 107 

1954 84 125 129 125 116 109 

1955 79 120 132 主.36 105 107 

1956 73 113 135 142 109 116 

1957 76 112 139 149 112 123 

1958 78 115 145 工50 126 130 

1959 77 110 142 162. 127 127 

1960 102 136 140 玉宇T 115 128 

缸瓦司duE1t sh叫 Yl，叫e Study of Te明 bf Trade Between Agri 

ure and Industry," Taiwan Bank…Qωrter紗， 1972, V 01 23, 

:No, 2. 

2. Taiwη Data Book , 1970, CIECD. 

3. Lin 1973, Appendix A一12: 206. 

4. Hwei Ran Wu 1970,“Economic Effect of Rice Control Policy 

in Post-war Taiwan,"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 Vol. 8, No. 

1ω4. 

* The agricultural terms of trade is calculated by diving the 

average price received by farmers by the average price of 

non-f(')od manuf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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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廉價的食物，這是低工資的工業化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在一

九五0年代，不論是台灣或大陸，工業化與原始積累的重擔都是

落在農業部門和農村上。

結 吉侖

從原始積累這個研究角度可以為台灣和大陸的比較提供一個

清晰的架構。在這個架構下，我們發現，官方所執著的意識形態

一一一自由市場的或社會主義的制度與價值一一與所採取的發展策

略，並無多大的關連。我們的分析顯示，在兩地快速的晚工業化

過程Clat扭e industrialiiátiQri) 中，政府均改造了有礙資本積累及

發展的傳統社會結構。式睦的“社會主義式工業化"和台灣的

“資本主義式工業化

是在消除地主和{伯田農階級九重建農村的社會關係以便於政府領導

的資本積累及替政府主主:導導的工業化打下基礎，限制市場的活動，

以及壓低農村的消費水準等重要的措施上。兩地工業導向的快速

資本積累，在我們所研究的時期，都是在犧牲占絕對多數之農民

的福利下完成。

當然，兩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也有重要的差

異存在，最明顯的莫過於一個偏向無形資源移轉，男一個則倚重

有形的資源移轉和集體化政策。不過，我們認為，這些差異受經

濟落後程度的影響並不下於所謂的政治一意識形態上的偏好。然

而，這並不意謂我們否認政治的與社會的選擇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們只是希望學者們能多注意經濟落後所產生的限制。這些限制

會影響到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能運用的策略，尤其是在工業化的初

始階段。

(本文作者投寄/!i.稍為英文，由要l'采光譯為中文，由柯志明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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